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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俄文〕 

〔1989年1 0 月 2 0 B 〕 

1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支持大会第 4 3 / S 4 A至 C号决议，并和国际社 

会一样严重关切以色列继续其加紧使中东冲突升级的政策，而这种政策是违反国际 

法原则并威胁到国际和乎与安全的。 

2 .占领国在巴勒斯坦领土内继续镇压巴勒斯坦人民的起义，这种非法行动使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特别震惊，这种行动不符合联合国宪章和安全理事 

会及大会的许多决定，并直接违反了 1 9 4 9年《第四号日内瓦公约》及其他基本 

国际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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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 鉴于最近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内所发生的事件异常严重，而且死亡数字日 

益增多，安全理事会应依照 1 9 8 9 年 1 0月 6日大会第 4 4 / 2号决 i义的要求立即 

采取措施，为巴勒斯坦公民提供国际保护。 

4 . 显而易见，起义的继续进行表示有必要尽快在中东展开和平过程， 

5 .现在越来越迫切地需要动员所有集体的政治努力——特别是安全理事会的 

途径和秘书长的榦旋一来克服缓和中东冲突方面现有的政治障碍，最近几年令人 

鼓舞的国际事态发展创造了这方面有利的环境 .联合国会员国中绝大多数已明确 

表示愿意就中东问题举行一次国际和平会议，使中东最后能达成基本的改变。最近 

的例证是 1 9 8 8 年 1 2 月 1 5日大会第四十三届会议通过的第 4 3 ^ ^ 7 6号决议， 

其中呼吁在联合囿主持下，以安全理事会 1 9 6 7 年 1 1 月 2 2日第 2 4 2 ( 1 9 6 7 ) 

湘 1 9 7 3 年 1 0 月 2 2日第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以及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民族 

杈利、首先是自决权利为基础，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由冲突各方一包括 

巴勒斯坦觯放组织在内——和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会参加。 

6 .在实际的层次上，大会第 4 3 ^ ^ 1 7 6号决议第 5和 6段特别重要，因为其 

中不但要求安全理事会考虑召开这次会议所需的措施，并开始筹备工作，而且要求 

秘书长继续同有关各方作出努力筹备这次会议。 

7 .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认为安全理事会成员依照《宪章》交给他们 

的任务，必须毫不迟延地采取安理会所有成员都能接受的任何形式的实际行动，及 

早根据第 2 4 2 ( 1 9 6 7 )和 3 3 8 ( 1 9 7 3 )号决议召开中东问题国际和平会议。现 

在应当让中东有和平的机会了 ，也应当使和平在我们这个时代成为事实了， 




